
 

证券代码：000415           证券简称：渤海金控          公告编号：2016-186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放弃聚宝互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

优先购买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关联交易概述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渤海金控”）于 2016

年 9 月 7 日收到聚宝互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宝科技”）

《关于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转让聚宝互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33,600

万股股份征求其他股东意见的函》，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资

本”）拟将其持有的聚宝科技 33,600 万股股份（持股比例 11.2%）转让予华鑫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信托”）。华鑫信托以“华鑫信托•昊睿 33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项下的信托资金 33,600 万元

受让该部分股权。信托计划由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人寿”）、

海航资本南方总部（深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总部”）出资设立。 

根据聚宝科技《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作为持有聚宝科技 30,000 万股股

份的股东，享有海航资本本次拟转让的聚宝科技 33,600 万股股份优先购买权。

鉴于聚宝科技所处的互联网金融行业尚处于发展初期，聚宝科技亦处于初创阶段，

持续盈利能力受国内宏观经济波动和监管政策变化影响较大，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为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公司拟无条件且不可撤销的放弃对本

次海航资本拟转让的聚宝科技 33,600 万股股份行使优先购买权，同时无条件且

不可撤销的放弃华鑫信托向第三方转让、处置上述股权行使优先购买权。 

因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的董事在渤海人寿担任董事，本公司与海航资本

南方总部（深圳）有限公司同受海航资本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

联交易已经公司 2016 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会议应到董事 9 人，

实到董事 9 人；表决结果：4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关联董事金川先

生、汤亮先生、李铁民先生、吕广伟先生、马伟华先生回避表决。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及借壳。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㈠华鑫信托及华鑫信托•昊睿 3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华鑫国际信托有限公司概况 

成立时间：1984年 6月 1 日 

注册资本：220000万元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 2号华电大厦 B座 11 层 

法定代表人：李长旭 

经营范围：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

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

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

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

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固有资产；以固有财

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

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2.华鑫信托•昊睿 3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概况 

华鑫信托•昊睿 33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由渤海人寿和南方总部出资设立。 

㈡渤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注册地：天津自贸区（空港经济区）空港国际物流区第二大街 1 号企业

服务中心三层 308房间； 

2、法定代表人：郭健； 

3、注册资本：580,000万元人民币； 



 

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5、经营范围：普通型保险，包括人寿保险和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

害保险；分红型保险；万能型保险；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

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持股 5%以上股东：渤海金控持股 20.00%，天津天保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8.97%，宁波君安物产有限公司持股 16.85%，江苏凌云置业有限公司持股 11.14%，

莱福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5.22%。 

7、财务状况：截止 2015年 12月 31日,渤海人寿总资产为 964,343.55万元,

净资产 579,435.53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渤海人寿总资产 3,667,436

万元，净资产 514,425 万元，净利润-48,696 万元(截止 2016 年 6 月 30 日的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㈢海航资本南方总部（深圳）有限公司 

1、注册地：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6号免税商务大厦塔楼 30楼 

2、法定代表人：刘小勇； 

3、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经营范围：企业资产重组、并购及项目策划；交通能源新技术、新材料

的投资开发；游艇码头设施投资；航空器材、建筑材料的销售及租赁业务；酒店

管理；信息咨询服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限

制项目）。 

6、主要股东：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100%持股。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聚宝互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地：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 



 

3、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4、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5、经营范围：基础软件开发、应用软件开发（不含医用软件开发）、软件

推广及咨询；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

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网上经营贸易。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除新闻、出版、

教育、医疗保健、药品、医疗器械以外的内容）；依托互联网等技术手段，提供

金融中介服务（根据国家规定需要审批的，获得审批后方可经营）； 

6、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1 海航资本集团有限公司 33,600 11.20% 

2 海航资本投资（北京）有限公司 2,400 0.80% 

3 天津航盛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14,000 71.34% 

4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30,000 10.00% 

5 海航生态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0,000 3.33% 

6 中合中小企业融资担保股份有限公司 10,000 3.33% 

合计 300,000 100.00% 

7、财务状况： 

截至 2015年 12月 31日，聚宝科技总资产 61,890.12万元，净资产 48,001.86

万元；2015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3,673.61 万元，实现净利润 547.42 万元。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聚宝科技总资产 280,855.23万元，净资产 278,104.86万元，

2016年 1-6月实现营业收入 5,172.06 万元，实现净利润 170.60 万元(截止 2016

年 6月 30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依据 

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在聚宝科技截止 2016年 6月 30日的净资产基础上并由

转让方和受让方协商确定。 

五、关于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影响 

公司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对公司在聚宝科技的权益没有影响。本次放弃优

先购买权后，公司仍持有聚宝科技30,000万股股份，公司享有聚宝科技的股份数



 

量和持股比例均未发生变化，对公司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放弃优先购买权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年初至披露日本公司与渤海人寿、南方总部累计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

的总金额 

截止披露日，除本次交易外，本年度公司与渤海人寿累计发生关联交易总金

额约 34.8万元，本年度公司与南方总部未发生关联交易。 

七、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庄起善先生、马春华先生、赵慧军女士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前

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在召开董事会审议上述关联交易议案之前，公司向我们提

交了与本次会议有关的资料，我们认真查阅和审议了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在保证

所获得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基础上，基于独立判断，我们认为上述关联交易

议案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定，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16 年第

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庄起善先生、马春华先生、赵慧军女士在审议关联交易议案后

发表了独立董事独立意见：公司放弃聚宝互联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

让优先购买权属关联交易，关联董事金川先生、汤亮先生、李铁民先生、吕广伟

先生、马伟华先生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已回避表决。公司本次放弃对聚宝科技股份

的优先购买权符合公司发展战略，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

事会对本项交易的审议表决履行了合法的程序，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

权益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目录 

1、公司 2016年第十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渤海金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9月 13日 




